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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作协议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

35 号）规定，现将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海人寿”）与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前海财险”）签署保险兼业代理合作协议的关联交易信息披

露如下:

一、交易对手情况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前海财险，是前海人寿股东相关企业，

属于前海人寿的关联方，该公司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前海财险基本信息情况表

关联法人名称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

机动车商业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

（特殊风险除外）；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

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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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类型

保险业务类：包括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再保险的分

出及分入、委托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等；

（二）交易标的情况

前海人寿与前海财险签订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合作协议

为统一交易协议，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信息披露。前海人寿

将在前海财险授权范围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及代为办理保险

业务，并向前海财险收取代理手续费。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双方根据互惠、共赢原则协商确定代理手续费标准，按照

业务种类和承保条件另行议定。

（二）交易结算方式

前海人寿向前海财险提供保险兼业代理中介服务并向前

海财险收取代理手续费，前海财险按照双方议定的产品方案承

担保险责任并向前海人寿支付代理手续费。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代理期限自2020年 12月 1日起至 2023年 11月 30日止。

如一方希望续约的，可于合作协议期满前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另

一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续签合作协议。

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若前海人寿《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

有效期到期，前海人寿应在有效期内办理领取新《保险兼业代

理许可证》手续，并将新许可证信息通知前海财险，合作协议

可继续生效。若在协议有效期内，前海人寿出现相应资质失效、

注销、吊销等情形，则合作协议自前海人寿丧失相应资质之日

起自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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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一）手续费定价

手续费定价在符合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前海财险相关

核保管理制度及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关于车险业务定价，前海财险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的相关要求，明确手

续费上限实施细则。根据前海财险《车险核保管理办法》，车

险核保业务管理的指导原则是“垂直管理、集中管理、分级授

权”，按展业与核保相分离原则处理承保事项。高风险车型业

务、关联业务、大型商业保险业务等按照《车险特殊业务承保

风险管理办法》执行。

关于非车险业务定价，根据前海财险《非车险业务承保管

理办法》，非车险业务承保管理的指导原则是“垂直管理、集

中管控、分级授权”，按展业与核保相分离原则处理承保事项。

鼓励拓展效益型业务，控制风险型业务以及原则上禁止亏损型

业务。

（二）其他费用定价

双方经营范围内、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合作，遵循

依法合规及市场公允价格，经友好协商后定价。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海人寿第三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将该事

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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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8 日，前海人寿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作协议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一致同意前述

议案，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的内部审核程序合法合规，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前海人

寿长远发展，符合前海人寿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